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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我县2025年第二批保租房分配工作科学有序进行，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的若干意见》（〔2007〕24号）、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试行）》（冀政〔2011〕68号）、《进一步规范邯郸市主城区住房保障准入条件和年度审核机制的通知（试行）》（邯保安居办〔2020〕2号）和馆陶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馆陶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准入退出管理办法》的通知（馆政规〔2023〕6号）等相关规定，对我县新区保租房进行公开分配。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特制定我县2025年度第二批保租房分配方案：
一、分配时间及地点
 分配时间：2025年12月17日下午2点00分，分配地点：新区保租房小区物业楼。
二、分配房源及套数
本次保租实物配租房源为新区保租房111套。
三、分配对象    
分配对象为本人提出申请并经馆陶县人民政府网站线上公示无异议的97户申请家庭。
四、分配的对象需提供以下资料
（一）符合保租房实物配租条件的申请人，提供如下资料参加保租房抽签。 
（二）申请人本人参加的提供身份证（原件）。
（三）如申请人因故不能到场参加抽签仪式，可出具委托书（上交备案），委托他人代理抽签。受托人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公租房抽签说明及程序
本批保租房按申请家庭抽号签的方式进行分配。
（一）抽签说明
采取申请家庭抽号签的方式进行分配。
1、抽签分两组、两轮进行。各配租户以姓名电脑升序排序，抽取顺序号。第一组：抽取60平方米左右户型。第一轮先抽取顺序号，第二轮抽取房源号，按照抽取的顺序号由小到大依次进行。第二组：抽取90平方米左右的户型。第一轮先抽取顺序号，第二轮抽取房源号，按照抽取的顺序号由小到大依次进行。
2、房源登记，按照申请人（或委托人）抽取的房源号进行登记，并现场发放保障性住房分配确认书。
3、抽签人每轮只能抽取一个号，如有下列情况的，抽签无效：
（1）配租申请人在抽签时，一次取出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抽签无效，抽签人轮候到最后，待其他抽签人抽取后，再行抽签。
（2）抽签人抽出后，把号又放回抽签箱的，抽签无效，视为抽签人自动放弃本次分房。
（二）抽签程序
凭配租家庭申请人身份证（或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签到入场----工作人员按照电脑升序排序依次喊名上台抽取顺序号----申请人自动排序----凭顺序号依次抽取房源号----工作人员登记，申请人现场签字确认。抽号全程由纪委等部门监督。
五、保租房租金标准
保租房租金标准按照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馆陶县发展改革局《关于确定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2024）53号文件规定执行，6.75元／平方米／月。
六、缴费及签订合同
 申请人（或委托人）请在2025年12月18日----2025年12月19日持身份证（或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分配确认书到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507房间办理缴费及签订合同。缴费包括两项，保证金和房租，先缴纳保证金，带保证金银行回单缴纳房租：
（一）保证金1000元（缴费账号等信息待抽签结束后发微信群），退房时如房间内设施不损坏全额退回。
（二）房屋租金，为了便于管理，首期缴纳2025年12月19日----2027年3月31日房租。房屋租金、物业服务费、冬季取暖费、水费、电费等相关费用，合同期内必须按时交纳。如不续租，请在合同期内腾空房屋并办理退房。
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1）申请人未按时参加抽签的;
 (2) 申请人抽签后，未确认的；
（3） 通过抽签配租后，逾期未缴费的;
自动放弃实物配租的申请人，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保障房。
八、其它
如对此次分配结果有异议的，会后请到住建局507室反映，不得以此为借口扰乱会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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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委 托 书

委托人：          性别：       身份证号：
受委托人：        性别：       身份证号：
本人因个人原因，不能亲自参加公租房抓阄选房、缴费、签合同等相关手续，特委托           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相关事项，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予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





委托人（签字按手印）：         受委托人（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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